
  赫山区城乡居保中心2018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资金的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益赫财绩【2019】4号文件要求，我中心对2018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进行了自评，具体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益阳市赫山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中心，为益阳市赫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二级机构，负责全区城乡居民基金的征缴工作和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金的发放及管理工作。现有在岗人员17人，内设办公室、业务股、财务股、退管股、稽核股五个股室。各部门之间相符协调、相互配合，做到既有分工又有合作。

二、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2018年度，部门决算收入14725.88万元，其中社会保险业务管理事务收入140.07万，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收入14574.51万元，住房公积金4.18万元。2017年度决算支出总额为14745.93万元，其中：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支出14574.51万元，该金额用于对城乡居保对享受待遇人员基础养老保险金的发放；住房保障支出4.18万元；本单位的社会保险事务支出金额140.07万元，。商品服务支出91.18万元，主要用于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交通费、会议费、招待费、小型购置等支出；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4.18万元；2017年度“三公”经费支出2.25万元，国内公务接待费2.25万元。公务用车做在局里。把推进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确保“三公”经费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三、资金的使用和到位情况

  各级政府补贴按时按量拨付到位，养老金每月按时足额发放。截至2018年底,我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39.54万人，缴费人数24.89万人，征缴基金7432.75万元，（其中被征地农民缴费3127.55万元）。全区共有11.55万城乡居民享受养老金，全年共计发放养老金约1.83亿元，发放到位率为100%，使广大城乡居民得到了实惠。经费开支方面严格按照绩效目标考核指标，控制三公经费，反对铺张浪费。各项经办管理服务工作得到了省、市主管部门充分肯定。
四、实现绩效目标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城乡居保的启动是一项重大的惠民举措，政府补贴是农民创造的财富，政府补贴反过来补贴参保农民，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让社会财富良性流转，同时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养老金的发放，对于改善党群、干群关系，促进农村经起济发展与家庭和睦，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